
 1 

逕行開立舉發通知單 

並再次限期改善（30 日） 

內政部消防署高雄港務消防隊 
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檢（複）查作業程序 

 
一、 作業流程：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受理各類場所檢修申報後排定檢複查時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列管場所各式消防安全設備抽檢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抽查結果  

符合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規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防安全設備不符部分        專技人員檢修不實部分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（30 日）           逕行開立舉發通知單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複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符合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規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作業說明： 

(一) 各類場所檢修申報期程：依內政部 108 年 3 月 27 日台內消字第 1080821537 號令函

頒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」所定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

(附表)辦理。 

(二) 消防主管機關因天災等不可抗力、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數量等因素，得另定檢

修期限頻率或申報備查期限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，不受(附表)之限制。 

(三) 檢修間隔：甲類場所檢修時間距前次申報期限不得少於三個月，甲類以外之場所檢

修時間距本表前次申報期限不得少於六個月。 

(四) 未申領使用執照或未依使用執照用途之違規使用場所，管理權人應以其實際用途，

辦理檢修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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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表) 

 


